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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3）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二日股東特別大會

及

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茲提述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的日期均為二零二三
年三月二十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該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授予特別授權並根據將予授出的該特別
授權建議發行本公司新內資股之關連交易；及 (ii)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
章程。除另有說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公告有關分別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正及緊隨股東特別大會結束後在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北區創新一
路1399號本公司會議大廳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之投
票結果。本公司核數師大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的樊小剛先生
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監票員，本公司境內法律
顧問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的李麗萍律師出席了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
類別股東大會。以下董事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曹志
安先生、賀禹先生、胡建民先生、陳國慶先生及唐志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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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以投票表決方式分別審議及正式通
過了載於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通告之議案，投票結
果如下：

1.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編號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股份數目

1 批准授予特別授權，有效期自股東特別大會
批准日期起計 12個月，並根據本公司與哈爾
濱 電 氣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二十八日訂立的內資股股份認購協議所載條
款及條件，根據上述授予的特別授權向哈爾
濱電氣集團有限公司有條件發行本公司新內
資股。

148,387,636 
(76.69%)

45,108,786 
(23.31%)

2 批准本公司公司章程中有關註冊資本及股權
架構的建議修訂。

1,179,015,864 
(96.29%)

45,432,558 
(3.71%)

3 確認、批准及授權董事會，及╱或除非董事會
另有決定，本公司任何兩名董事處理有關發
行本公司新內資股及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建議
修訂（視情況而定）的所有事宜。

1,181,210,871 
(96.47%)

43,237,551 
(3.53%)

註： 決議案全文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的股份總數為 1,706,523,000股。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第一、二及三項決議
案投票的股份數額分別為675,571,000股、1,706,523,000股及1,706,523,000

股。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東及代理人代表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額為
1,224,448,422股。概無股東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
第13.40條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有關決議案。哈爾濱電
氣集團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持有的股份數額為1,030,952,000

股，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60.41%，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就第一項決議案進行投票時，須放棄並已放棄投票。除上文所
披露者外，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有關決議案進行投票時，不受
任何限制，亦概無任何人士表示打算就有關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
投票。

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第一項至第三項
決議案，故上述各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 3 –

2. 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編號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股份數目

1 批准授予特別授權，有效期自H股類別股東大
會批准日期起計 12個月，並根據本公司與哈
爾濱電氣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訂立的內資股股份認購協議所載條
款及條件，根據上述授予的特別授權向哈爾
濱電氣集團有限公司有條件發行本公司新內
資股。

148,387,636 

(74.26%)

51,436,786 

(25.74%)

註： 決議案全文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的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內。

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為675,571,000股，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第一項決議案投
票。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H股股東及代理人代表有表決權的H股
股份數額為199,824,422股。概無H股股東有權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
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須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有
關決議案。H股股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就有關決議案進行投票時，
不受任何限制，亦概無任何人士表示打算就有關決議案投反對票或
放棄投票。

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第一項決議案，
故上述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艾立松

中國，哈爾濱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曹志安先生、吳偉章先生及張英健
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賀禹先生、胡建民先生、陳國慶
先生及唐志宏先生。


